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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国家

认证管理规章制度,委托方（甲方）与服务方(乙方)  就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汽车座椅及座椅头

认证有关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枕

一、认证对象

经双方商定本合同所覆盖的认证对象包括：

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

至3层101

生产者名称/地址：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

101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粟雨工业区46区7

号厂房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见附件2

二、认证依据

□产品标准：■ GB 11550-2009,GB 15083-2019,GB 8410-2006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产品认证实施细则：■CCAP-GZ-6800：2020

□其它相关文件： ■认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认证时间

甲方应按照乙方的要求提供认证申请资料，乙方在确认甲方资料基本完备后通知甲方，并从当

日起，正常情况下 90 日内完成认证。由于认证委托人及生产企业自身原因导致认证活动超出中汽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CAP)要求的时间，不计入认证时限内。

四、甲方的责任和权利

甲方对其所提交的认证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产

品质量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甲方应设计、生产或委托他人设计、生产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的认证产品；建立符合要求的生产

一致性控制体系和/或工厂质量保证能力体系（包括按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手册及程序文件

等），并充分有效运行。

认证时，甲方应按照产品认证的有关规定，积极配合乙方开展认证检查、检测等活动，在正常

工作时间内或双方认可的时间内，对乙方访问相关设备、场所、区域、人员及客户的分包方做出必

要的安排，允许乙方工作人员无阻碍地进行认证所涉及的厂区（为满足认证要求和保证认证有效

性，乙方可以无需事先通知），及时提供认证检查、或检测等活动时需要的文件和记录等资料（包

括投诉及其处理记录）、样品以及必要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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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认证监管部门或认可评审机构要求指派观察员参与检查时应同意并积极配合；甲方应按有

关规定及时发送用于检查/检测的产品样品及相关资料。

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的认证费用；按照惯例，在工厂检查期间，甲方负担乙方指

派的检查人员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

获证后，甲方应始终满足认证要求，如果甲方认证产品持续生产，获证产品则应持续满足产品

认证实施规则、实施细则及认证标准要求；当收到乙方依认证标准变更/要求变更发出的变更通知

时，甲方应做出适当变更以满足认证要求；甲方应按照认证相关规定正确使用产品认证证书和产品

认证标志及产品相关信息的任何要求；在文件、宣传册或广告等传播媒介中涉及到产品认证内容

时，应遵守乙方的要求或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甲方有关认证的声明或宣传应与认证范围一

致；不得以损害认证机构声誉的方式使用产品认证的结果，不得做出使乙方认为可能误导或未经授

权的有关产品认证的声明或宣传；如果甲方将认证文件的副本提供给其他人，文件应被完整地复制

或者按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规定复制。

客户应保存已知的与认证要求符合性有关的所有投诉记录，包括：1) 对这些投诉以及在产品

中发现的影响认证要求符合性的任何缺陷，采取适当的措施；2) 将所采取的措施形成文件。并在

认证机构要求提供时提供；

甲方应按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接受乙方持续的监督检查，并支付监督检

查费用。甲方也有责任接受认证机构例行监督之外的事先不通知方式的监督检查。

国家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对获证产品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抽查，甲方应予以接受、配合、协

助，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拒绝监督抽查工作。

如甲方生产的是CCC产品，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及认证证书注销和撤销后，产品的出厂、进

口、销售及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的规

定。如甲方生产的是非CCC产品，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及认证证书注销和撤销后，出厂的产品不得

加施认证标志，同时甲方应立刻停止使用包含产品认证内容的所有广告；对于证书的注销和撤销，

甲方应按乙方要求交回认证证书以及其他需要的措施。

当获证企业发生下列情况时，应在第一时间向认证机构报告：

1、获证组织或获证产品受到主管部门查处或公告获证产品不良信息时；

2、企业在国家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抽查或专项执法抽查中发现产品不合格时；

3、企业自查中，发现获证产品存在重大不良质量信息、产品召回，以及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时；

4、认证证书的信息（如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的名称或地址，获证产品型

号或规格等）变更，生产厂的组织结构、质量保证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产品结构、关键零部件及材

料或供应商、关键生产过程发生变更时。

对于上述各项信息，如甲方未及时向乙方报告，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由甲方承担责任甚至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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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的责任和权利

按本合同的约定对甲方申请的产品进行认证，坚持公正、科学、有效、实事求是的原则。

经综合评价通过，向甲方颁发认证证书，按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乙方按期对已经获证

的产品实施获证后监督。乙方应按照认证要求对获证产品证书的相关必要信息通过乙方网站或国家

认证主管部门网站发布，以表明该产品已获得认证。

当甲方的产品不满足认证要求或甲方没有履行本合同中规定的甲方责任要求，以及甲方对在文

件或其他宣传中对认证方案的不正确引用或对许可文件、证书、标志或任何其他表明产品已获认证

的其他方式的误用，乙方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制止，这类措施包括纠正措施、撤销证书，发布违

规通告、以及必要时的法律措施等。

如需撤销认证证书，乙方应根据导致撤销的不同原因，在撤销证书前事先暂停证书以使其进行

整改或留出必要的时间预先通知对方，当然，接到上级监管部门要求时除外。

当认证产品所依据的实施规则/实施细则/认证标准进行了修改，乙方应通过网站或其它公开方

式通知甲方，说明修订后实施规则/实施细则/认证标准何时生效，并说明认证产品补充检测/检查

的要求。如果甲方在规定的期限内确定接受该修改且完成了修改所要求的工作内容；乙方应换发证

书（或证明），或对网上记录进行相应修改；如果甲方没有按乙方相应要求完成修改，乙方有权使

持有的证书失效。

六、认证费用及支付

甲方按照国家有关认证工作收费的规定向乙方支付认证费用，有关项目如下（按人民币

计）：

● 认证申请费RMB 元；2,000.00

● 控制计划文审费RMB 元；500.00

● 工厂审查费RMB 元；10,000.00

● 批准与注册费 RMB 元；3,200.00

● 年金RMB 元；400.00

以上费用合计RMB 元 壹万陆仟壹佰元整16,100.00

获证后监督的生产一致性控制计划执行控制审查、跟踪检查、产品检测、企业变更/扩项等发

生的费用需根据认证项目的实际费用确定，在项目确定实施前由乙方向甲方发《收费通知单》。

甲方应在收到《收费通知单》10日内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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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付款方式

甲方按附件《双方付款信息》的规定通过银行办理付款（人民币）。

八、检测样品抽样和送样

甲方应将检验样品按乙方发出的检测品抽样/送样单的规定直接发送到乙方指定确认的检测机

构。

九、保密要求

合同双方应对双方的技术经济信息和文件资料履行保守保密的义务，乙方在认证活动过程中获

得的有关特定产品或甲方的信息，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当应法律法规要求需要

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允许，提前将提供的信息内容告知甲方。违反上述保密

要求，泄密方须按《民法典》的相应规定承担责任。

十、违约责任及处置方法

如在认证过程中发现足以导致不推荐注册的严重不符合项，可以暂停或终止认证，相关费用由

甲方承担。

如甲方中途提出终止认证，若非乙方的责任，甲方仍应支付已发生的全部费用。

甲方对乙方实施的认证包括认证结果、认证活动、认证过程及认证行为有异议时，可于认证结

束后30天内向CCAP提出书面投诉或申诉。如对CCAP的决定仍有异议可向CNCA提出复议。

十一、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也可请求有关部门进行调解。

双方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商定，采用司法程序解决，原则上应向乙

方所在地司法部门提起诉讼。

十二、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双方无异议或甲方的一个或多个证书有效或暂停时合同

一直生效；当一方因正当理由要求撤销合同，或由任何一方正式通知另一个撤销合同时，双方合同

可解除。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同意通过补充件予以规定，补充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三、关于变更、扩项的约定

首次获证后，甲方如需进行变更、扩项的，如双方无异议或特殊要求，以本合同/实施规则/实

施细则/认证通知等要求、认证委托申请和《收费通知单》的方式执行，不再单独签订合同；如双

方有需要时，可单独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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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其它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202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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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双方付款信息

甲方

单位名称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月强 代理人

联 系 人 张慧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

600号院9号楼1至3层

101

邮 编 102200

生产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粟雨工业区46区7号

厂房

邮 编 412000

电 话 17611610928 邮 编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株洲市长江北路支行

账 号 584664273086

纳税人识别号 91430211055811476G

乙方

单位名称 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世虎 代理人

联 系 人 闫娜 yanna@cccap.org.cn

地 址
中国.北京市 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

11层
邮 编 100044

电 话 010-88301375 传 真 +86-10-66412670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

支行

行号 102100001008

账 号 0200 0100 1920 0606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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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型号中文 产品名称型号英文

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1（L168100000146）,驾

驶员座椅总成QKZY-01（L168100000156）,驾驶

员座椅总成QKZY-01（L168100000160）,驾驶员

座椅总成QKZY-01（L168100000161）,驾驶员座

椅总成QKZY-01（L168100000193）,驾驶员座椅

总成QKZY-01（L168100000195）,驾驶员座椅总

成QKZY-01（L168100000196）,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109）,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157）,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349）,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356）,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194）,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350）,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351）,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1（L168100000539）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1

（L168100000146）,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1（L168100000156）,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60）,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61）,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93）,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95）,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96）,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09）,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57）,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349）,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356）,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194）,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350）,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

（L168100000351）,  driver seat 

assemblyQKZY-01（L168100000539）

减震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2

（L168100000113）,减震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

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

（L168100000113）,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L168100000162）,



02（L168100000162）,减震驾驶员座椅总成

QKZY-02（L168100000197）,减震驾驶员座椅总

成QKZY-02（L168100000114）,减震驾驶员座椅

总成QKZY-02（L168100000352）,减震驾驶员座

椅总成QKZY-02（L168100000353）,减震驾驶员

座椅总成QKZY-02（L168100000540）,减震驾驶

员座椅总成QKZY-02（L168100000541）

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

（L168100000197）,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L168100000114）,

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

（L168100000352）,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L168100000353）,

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

（L168100000540）,Suspension driver seat 

assembly QKZY-02（L168100000541）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3（L168100000147）,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3（L168100000148）,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3（L168100000163）,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3（L168100000355）,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3（L168100000425）,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3（L168100000426）

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3

（L168100000147）,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3（L168100000148）,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3（L168100000163）,Co-

pilot Seat AssemblyQKZY-03

（L168100000355）,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3（L168100000425）,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3（L168100000426）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4（L168100000149）,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4（L168100000150）,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4（L168100000164）,

副驾驶员座椅总成QKZY-04（L168100000354）

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4

（L168100000149）,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4（L168100000150）,Co-pilot 

Seat AssemblyQKZY-04（L168100000164）,Co-

pilot Seat AssemblyQKZY-04

（L168100000354）


